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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广州市妇联将于6月份发布

《宝贝，别害怕！女童防狼手册》，
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告知家长、
孩子遇到性侵如何正确处理，树
立自我保护意识。（5月30日《南
方都市报》）

这《防狼手册》算是六一儿童
节广州市妇联送给孩子们的礼
物，只是这个礼物太过于沉重。女
童遭遇性侵犯， 是近段时间来国
内最热门的话题， 无数中国人引
以为耻。

本月13日， 海南万宁某小学
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工作人员冯
小松被曝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此

一事件揭开了当前社会最黑暗、
最丑恶的一幕。这不是个案，据广
州市妇联的调查，过去3年，广东
逾2506名女童遭遇性侵犯， 其中
近半在14岁以下，性侵女童者65%
是熟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30日表
示， 要坚决果断把违法犯罪人员
清除出教师队伍， 并配合司法机
关依法从严从快、 从重查处、打
击，决不姑息。

近一段时间， 民众看到了太
多的小学女生被校长或老师或长
辈猥亵乃至强奸的新闻， 不仅有
其手段卑劣的愤懑， 更有其范围

之广、数量之多的震撼。无论是民
间还是官方， 均对性侵女童案者
同仇敌忾。27日，著名女权人士叶
海燕等人在万宁某小学门口高举
“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的标语， 抗议性侵女童案。29日，
最高法公布3起侵犯未成年人权
益犯罪典型案例， 表示重判侵犯
未成年犯罪，坚持最低限容忍。

为什么近年来性侵女童案屡
屡发生？ 家长和相关机构防范意
识不高、 对女童的安全监护存在
很大的侥幸心理等， 固然是重要
因素，“女童自我保护意识普遍较
差”自不待言。但社会多年来即是

如此，并非突然放松了警惕，如果校
长、老师及长辈都不值得信任，都可
能是披着人皮的狼， 这样的社会未
免太险恶了。然而，事实正是如此，
其中自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陈在鹏与冯小松， 不约而同地
在同一天带小女生开房， 不是偶然
的巧合，说明在某些地方，猥亵乃至
性侵女生，已成流行“现象”。无论是
已披露的事实， 还是调查报告的归
纳，都显示出，痴迷玩弄未成年处女
的都是些大男人，其中尤以官员、富
人为多。正像西方有娈童癖一样，这
些披着人皮的色狼也有其相应的文
化心理根源。 说白一点， 就是对处

女， 尤其是对未成年处女的痴狂迷
恋。从道德观念判断，是他们道德败
坏，腐朽荒淫；从心理因素分析，是一
种感觉到韶华易逝、青春不再的疯狂
发泄；从传统文化角度探析，还有“采
阴补阳”迷信观念的深刻影响……

必须从制度层面对侵犯未成年
人权益犯罪始终保持严惩重判高压
态势，有力震慑犯罪。同时要把违法
犯罪的丑恶心理动机公之于世，给世
人以警醒。使保护未成年幼女免受性
侵害， 成为政府和民众的自觉责任。
孩子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未来，
谁戕害孩子，谁就是全民公敌。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凡因乘坐电梯所发生的任
何后果，我院概不负责。”

28日，微博网友“长春您好”
在微博中称， 吉林市龙潭区人民
法院楼内电梯前贴出“生死状”，
内容如上，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

姬清月：法院也不懂法，你还
找谁去？

流年： 这简直是司法界的耻
辱，怎么会有如此脑残的提示，还
用“温馨”一词，好无耻。

开新晚年：不愧是学法的，首
先把自己的责任给推了。

微米： 不是该法院领导的仇
家就是临时工贴的。

无所不有： 终于知道了什么
叫知法犯法。

黑白颠倒：顺便提示一下，有
病应及时就医。

“我干吗要给你钱， 我和你
又不熟。”

前不久， 在浙江永康市芝英
镇的一家深夜经营的小店， 发生
了一起抢劫案。晚上10点，一蒙
面持刀青年闯进小店，张口要钱，
却被店主夫妻这么回绝， 经过一
番斗智斗勇，歹徒狼狈逃离。

辉大少：店主运气好，遇到一
个傻啦吧唧的劫匪， 不然后果不
敢想象。

一笑了之： 店主有颗强大的
心，但小心报复啊！

李小曼：为勇敢、智慧的中国
人民骄傲！

姬月：人人有失业救助，天下
会太平很多吧？

一叶知秋： 歹徒明显不想伤
人，如果真是穷凶极恶早就……

昨日，中国控烟协会公布烟
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监测结果。
公益捐赠已成为烟草企业赞助活
动的最主要形式。为此，中国控烟
协会建议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
条款中， 明确禁止烟草企业公益
捐款。（《北京晨报》5月30日）

只因烟草企业常借赞助之
名行促销之实，就要禁止其公益
捐款，显然是打错了板子，算错
了账。

如此建议的出台，离不开控
烟不力的背景。 在烟草财政的
“刚需”影响之下，烟草企业总是
借助形象广告、公益赞助等手段
来逃避《广告法》的约束，央视某
频道就在一周之内反复播出了
某品牌近百次的形象广告。“爱

我中华”的宣传语没错吧？捐建
希望小学也是大好事吧？可看到
某学校大门影壁刻着“天才出于
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标语时，
人们很难无动于衷。

在很多烟草企业看来，慈善
公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
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把这种乱象
扭转过来， 让烟草公益纯净化，
严 守 不 宣 传 品 牌 产 品 的 底
线———你可以不做，但只能这么
做。对于烟草企业滥用公益慈善
的现象， 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
这也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洁癖”，
捐助可以有，回报不能给……

也可以说，这是对烟草企业
的“歧视”，但它是对国民健康着
想的必须。研究表明，当前我国

吸烟和二手烟导致的健康危害
效应已经逐步显现，产生了巨大
的医疗成本和社会成本，烟草行
业的“净效益”已呈负值。在尚无
法彻底禁止的情况下，“歧视”就
是控烟的主要途径。公共场所的
禁烟标志、 严厉的罚款措施，都
会减少吸烟本身带来的愉悦感，
加剧周边人群对烟民的厌恶感，
从而倒逼烟民戒烟。

控烟任重道远，但因此对烟
草公益有罪推定也确有不妥，与
公共场所禁烟不力一样，说到底
都是执行力不够，只要监管者能
够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将国民
健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相信
控烟的效果会逐渐显现出来，公
益事业也将更加纯粹。 ■宋鹏伟

谁戕害孩子，谁就是全民公敌

时务观察…

烟草公益不应一棍打死


